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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文件  
 

 

上证科审（再融资）〔2021〕119 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 

关于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
的审核问询函 

 

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

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及本所有关规定等，本所审核机构对深圳市道

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）向不特定对象发

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，并形成了首轮问询问题。 

1.关于前次募投项目 

根据申报文件，（1）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8 日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》，将“道通科技西安西北

总部基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”（以下简称项目一）实施地点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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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至西安高新区中央创新区；（2）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8 日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及实施主体、实施地点的议案》，

将募投项目一变更为“道通科技西安研发中心建设项目”（以下

简称项目二）及“道通科技新能源产品研发项目”（以下简称项

目三），项目二实施周期拟延期为 4 年；（3）“汽车智能诊断云服

务平台建设项目”（以下简称项目四）实施主体由公司全资子公

司道通合创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道通西安，实施地点由深圳市

变更为陕西省西安市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变更项目一的实施内容、实施周期和项

目金额的具体情况及原因；（2）变更后各项目的实施进展及整体

进度安排，项目四是否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，预计实现收益的时

间；（3）新地点区域位置优势明显但未能完全满足公司项目用地

需求的原因，项目二和项目三之间的关联性，项目二实施周期拟

延期为 4 年的原因及合理性，项目三的实施内容、具体产品及实

施地点，与实施主体的主要生产经营地是否一致；（4）变更后的

实施地点所配备的场地、设备及人员是否满足项目四的需求。 

请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关于本次募投项目 

根据申报文件，发行人拟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

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28,000 万元，其中 90,000 万元用于道通科

技研发中心建设暨新一代智能维修及新能源综合解决方案研发

项目。该项目分为两个子项目：收购彩虹科技 100%股权项目和

新一代智能维修及新能源综合解决方案研发项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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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 关于收购彩虹科技 100%股权项目 

发行人拟通过收购彩虹科技 100%股权的方式，取得彩虹科

技全资子公司彩虹纳米名下目标物业的所有权。该目标物业将作

为新一代智能维修及新能源综合解决方案研发项目的实施场地。

截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，彩虹科技负债总额 26,359.64 万元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发行人为取得目标物业的所有权，采用

收购股权而非直接购买资产的方式的原因及合理性；不直接收购

彩虹纳米而收购彩虹科技的原因及合理性；（2）发行人取得目标

物业后是否均为公司自用，是否规划用于出租或出售，是否变相

投资房地产业务；公司目前场地的使用是否饱和，对比同行业上

市公司情况，并结合现有员工和拟招聘员工人员情况、现有场所

情况及人均面积，以及募投项目自建和租赁办公场地两种方式的

费用对比情况，说明购置目标物业的必要性；（3）大族控股及高

云峰的主要背景，与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

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；（4）彩

虹科技除持有彩虹纳米之外的资产情况及负债的具体情形，彩虹

纳米持有除自有房屋之外的资产情况及负债的具体情况；彩虹科

技及其子公司是否存在诉讼、仲裁、潜在纠纷或其他可能产生或

有负债的情形，是否存在实际经营业务，收入是否全部来自于彩

虹纳米自有房屋出租；目标物业的权属是否清晰，是否存在尚未

解除的他项权利或其他权利受限的情形；彩虹纳米现存的房屋出

租及相关业务的具体情况，发行人对该等现存业务的处置计划及

对发行人业务的影响；（5）采用资产基础法、收益法和市场法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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彩虹科技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测算具体过程，评估方法、评估参

数的选择是否合理，评估结果增值率较高的原因，结合可比公司

估值或市场可比案例说明交易价格的合理性。。 

请发行人律师核查（1）—（4）并发表意见。 

2.2 新一代智能维修及新能源综合解决方案研发项目 

本项目规划总投资 97,707.86 万元，其中使用募集资金金额

为 41,650.33 万元。该项目的研发子项目包括下一代平台&下位

机、智能诊断、诊断软件升级、新能源工具链及汽车数据中心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发行人收购成熟物业但仍需投入

13,420.57 万元进行场地改造及装修的原因及合理性；（2）该项

目中与新能源汽车相关的投资金额及占比，各研发子项目与发行

人现有产品及在研项目的对应关系或协同效应，项目建设的必要

性；（3）各项研发子项目的具体建设内容、投资数额及安排明细，

各项投资金额的具体测算依据和测算过程，结合各研发子项目具

体情形说明关于设备购置费及研发费用的测算是否合理；（4）该

项目的具体研发成果及商业化前景，发行人为本项目实施所积累

的硬件、设备、技术、人员等储备情况；本次募投项目与前次募

投项目的区别及联系，是否存在重复投入情形。  

请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关于募集资金投向 

根据申报文件，2021 年 8 月 18 日，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

过本次发行议案；同日，公司与大族控股签署《股权收购协议》，

公司已向大族控股支付 69,200 万元股权转让款，相关股权变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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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记手续已于 2021 年 8 月 19 日办理完毕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公司股权转让款支付的具体时间，是否属于

召开董事会时已投入的资金。 

请保荐机构按照《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》之问题 20 关

于募集资金投向的有关规定进行核查，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.关于融资必要性 

根据申报文件，（1）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，公司前次募集

资金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金额为 13,016 万元，累计

使用募集资金 39,016 万元，占前次募集资金净额的比例为

35.49%。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中，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承

诺投资金额为 44,924.32 万元，实际投资金额为 26,000 万元；（2）

本次募投项目中，作为研发费用拟投入使用的金额为 18,764.83

万元，全部作为资本性支出；公司测算实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

金额占本次募集资金总额的比例为 29.69%；（3）报告期各期末，

公司货币资金余额分别为 42,744.89 万元、34,612.64 万元、

135,073.99 万元和 101,716.85 万元，占各期末流动资产比例分别

为 43.46%、31.90%、51.31%和 39.95%。 

请发行人：（1）结合前募资金补流情况、货币资金余额及使

用安排、日常运营需要等，分析在持有大额货币资金及闲置募集

资金、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比例较低的情况下，再次融资的合理性

和必要性；（2）说明本次募投项目中资本性支出和非资本性支出

的具体金额及占比，作为研发费用拟使用的募集资金满足资本化

条件的合理性；结合本次募投项目中非资本性支出的金额情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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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算本次募投项目中实际补充流动资金的具体数额，说明用于补

充流动资金和偿还债务的比例是否超过本次募集资金总额的

30%。 

请保荐机构：（1）根据《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

问答》第 4 问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；（2）对公司本次各募投项

目金额是否超过实际募集资金需求量，发表明确意见。 

请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.关于财务性投资 

根据申报文件,（1）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，公司交易性金

融资产金额为 1,496.79 万元，其他应收款金额为 6,272.69 万元，

其他流动资产金额为 10,911.62 万元；（2）报告期各期末，公司

交易性金融资产金额分别为 0 万元、0 万元、12,465.27 万元和

1,496.79 万元，报告期内，公司境外销售收入占比为 81.99%、

86.51%、88.31%和 87.62%。 

请发行人说明:（1）报告期最近一期，交易性金融资产、其

他应收款、其他流动资产的的具体明细及金额，以上未被认定为

是财务性投资的具体依据；（2）交易性金融资产中衍生金融工具

（外汇远期合约）的具体内容、涉及金额、风险特征和持有期限；

报告期各期，公司均存在较大比例的境外收入，但仅在最近一年

及一期持有衍生金融工具（外汇远期合约）的原因及合理性；（3）

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本次发行前，公司实

施或拟实施的其他财务性投资（包括类金融投资）的具体情况；

相关财务性投资金额是否已从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中扣除；（4）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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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相关投资情况分析公司是否满足最近一期不存在金额较大财

务性投资的要求。 

请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6.关于诉讼 

根据募集说明书，发行人于境外涉及一项商业秘密侵权纠纷

及一项专利侵权纠纷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两项诉讼纠纷发生的背景原因、诉讼内

容、进展情况及应对措施，涉诉产品或知识产权的具体内容，对

应产品及其销售情况，是否涉及发行人的核心技术；（2）相关案

件的预计赔偿金额，是否影响产品销售，对发行人的持续经营能

力是否存在重大不利影响；（3）是否存在其他未决或潜在的可能

涉及商业秘密、知识产权等事项的争议纠纷。 

请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并说明依据，是否已履

行充足适当的核查程序。 

7.关于存货和预付款项 

根据申报文件，（1）公司存货主要由原材料、库存商品和在

产品构成，报告期各期末，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 27,656.33 万元、

35,550.51万元、44,298.56万元和 82,424.34万元，呈现增长趋势，

主要系公司经营规模扩大及原材料供应紧张，公司主动备货所致；

（2）报告期各期末，公司预付款项余额分别为 1,210.41 万元、

3,546.96 万元、2,491.75 万元和 11,875.56 万元，2021 年 9 月末，

公司预付款项增幅较大主要系公司对部分原材料通过预付款方

式增加备货；（3）原材料中的 IC 芯片和电子元器件部分通过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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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，2018 年以来公司增加了部分关键芯片的备货，整体备货规

模有所上升，报告期内公司 IC 芯片采购金额分别为 11,060.63 万

元、13,499.15 万元、16,097.41 万元和 31,088.59 万元；（4）报告

期各期末，库存商品的账面金额分别为 19,210.11 万元、20,626.67

万元、19,740.45 万元和 37,388.69 万元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原材料的采购、结算和更新迭代周期，

量化分析 2021 年 1-9 月预付账款变动与原材料变动、营业收入

的匹配性，结合上游供应商具体情况和市场地位分析采用预付款

项购买原材料的合理性；（2）IC 芯片、液晶显示屏等主要消费

电子元器件更新升级速度较快，公司仍进行大量备货的原因及合

理性，产品代际更迭周期及对公司经营业绩的潜在影响；（3）最

近一期库存商品大量增加的原因，发行人的销售收入是否存在季

节性，结合公司的在手订单、新增客户、结算周期等情况分析是

否存在存货滞销风险、存货规模与营业收入的增长是否匹配；（4）

结合存货的库龄和同行业可比公司存货跌价计提情况，说明存货

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。 

请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8.关于偿债能力 

根据申报文件，（1）报告期各期末，公司流动比率分别为

5.37、6.01、4.56 及 2.10，速动比率分别为 3.86、4.04、3.79 及

1.42，利息保障倍数分别为 2,030.57、131.28、127.95 和 32.15。

最近一期流动比率、速动比率以及利息保障倍数有较大幅度下降；

（2）报告期各期末，公司短期借款余额分别为 0 万元、0 万元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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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万元和 22,614.14 万元，均为银行借款。2021 年 9 月末，公司

增加短期借款主要为满足公司日常流动资金的需求；（3）报告期

各期末，公司应付票据余额分别为 0万元、0万元、0万元和 22,500

万元，2021 年 9 月末，公司应付票据余额增加主要系为满足业

务发展需要，公司采用银行承兑汇票进行结算所致。 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2021 年 9 月末短期借款增加的具体原

因及用途；（2）采用银行承兑汇票进行结算的对应供应商的背景

和相关的业务往来情况，是否属于新增供应商。 

请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9.关于境外业务及采购 

根据募集说明书，公司长期以来均主要向海外客户销售产品，

报告期内来自中国境外的主营业务收入占比达 80%以上，其中来

自北美地区的收入占比达 40%以上。此外，公司产品目前使用的

IC 和电子元器件部分通过进口，且 2020 年开始全球供应链尤其

是半导体行业面临诸多挑战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贸易政策变动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影响；

（2）发行人针对前述情形的应对措施及其有效性。 

10.其他 

10.1 请发行人按相关规定明确股东大会有效期。请保荐机构

及律师发表核查意见。 

10.2 根据申报文件，2021 年 10 月 25 日，公司召开董事会

并审议通过相关文件，认为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

归属期的归属条件已达成，同意公司按照此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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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办理相关限制性股票归属的相关事宜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与限制性股票有关的归属期及归属条件，

是否涉及分期摊销；（2）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的

确定依据，股份支付相关费用的计算过程，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

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规定；（3）以表格的方式清晰列明 2020

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进展和变动情况。 

请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 

请发行人区分“披露”及“说明”事项，披露内容除申请豁

免外，应增加至募集说明书中，说明内容是问询回复的内容，不

用增加在募集说明书中；涉及修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的，以

楷体加粗标明更新处，一并提交修改说明及差异对照表；请保荐

机构对发行人的回复内容逐项进行认真核查把关，并在发行人回

复之后写明“对本回复材料中的公司回复，本机构均已进行核查，

确认并保证其真实、完整、准确”的总体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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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海证券交易所 

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主题词：科创板  再融资  问询函 
 
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审核中心       2021 年 12 月 21 日印发 
  
 


